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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

前言

城乡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摆在“五个统筹”的首要位置。城乡统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
要途径。马克思曾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在现代中国，城乡
关系的面貌的改变就表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和谐社会建设已有很大成就。因为，和谐社会是
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
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城乡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思想。在
此之前，我们已经按照小平同志设计的“三步走”战略，走完了第二步——基本实现了小康，正开始
迈开第三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一个最关键的任务，就是要让广大农村都
踏上小康之路。因为，没有广大农村的小康，就算不得全面小康。而农村发展的步伐始终落后于城市
，因此，城乡统筹发展就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城乡统筹
作出具体部署，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一项主要任务，同时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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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

内容概要

《城乡统筹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主要讲述了：城乡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摆在“五个统筹
”的首要位置。城乡统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途径。马克思曾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
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在现代中国，城乡关系的面貌的改变就表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和谐社会建设已有很大成就。因为，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
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社
会。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机制正在形成。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扭转了长期
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局面；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着力解决农村上层
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深层次问题；推进城乡户籍、就业、财税、金融、社保等方面改革，探索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加快形成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惠及
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改革，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
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方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亿万中国农民正在享受着免除农业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个个惠
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和谐社会正在神州大地呈现出绚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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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城乡统筹发展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工程_一、“三农”的和谐发展关乎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不和谐三、新形势呼唤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四、城乡统筹发展、实
现城乡和谐的着力点第二章 城乡统筹土地利用、流转和建设规划一、长久稳定农村现有土地承包经营
权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三、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规范土地流转四、科学制定统一的城
乡建设规划第三章 城乡统筹产业格局和市场体系建设一、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二、加大
支农保护力度，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三、促进城乡问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市场体系建设四、建立覆盖城
乡的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第四章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二、城乡统
筹劳动就业三、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制度四、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城乡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第五章 保持城乡社会和谐稳定一、改革户籍制度，赋予农
民平等的国民待遇二、提高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水平三、统筹推进城乡扶贫开发四、城乡联动，做好
应急管理工作第六章 为城乡和谐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二、稳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三、加强城乡基层
干部队伍建设四、健全城乡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五、加强城乡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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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

章节摘录

第二章 城乡统筹土地利用、流转和建设规划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它不仅对土地资源配置及其
效率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明确
界定和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上取得巨大进展，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
家对耕地的保护政策和措施不断强化，政府对土地利用的调控能力不断提高，土地的法律框架也逐步
完善。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要求看，农村土地制度还需要进一
步改革和完善。城乡统筹土地利用、流转和建设规划，必须长久稳定农村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坚持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规范土地流转，科学制定统一的城乡建设规划。一、
长久稳定农村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个人、单位通过依法订立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对
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的土地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经营并获得收益的权利。所以土
地承包经营权包括三个要素，即：主体、客体、权利和收益。这其实也是任何一种产权必须具备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①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可以是本
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②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根据发包人和承包人依法订立承包合同而产生
。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承包合同确定。③承包经营的客体是土地，包括种植业用地、林业用地
、畜牧业用地和渔业用地。④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以使用和收益为主，是以土地为基础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活动并获取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土地产权的众多产权项之一，这种权利产生于经济交易
合同或契约，或者某种制度。一旦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这种产权就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交易。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或者草原使用权证，并
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人对其依法承包的土地享
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处分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
、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农村土地的范围：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使用的土
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二是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以家庭承包经
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确保农民根本利益和农业生产
长期稳定发展、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选择，既符合农业生产特点和现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也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是我们实践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加
以完善。第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由我
国国情决定，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承包制度是农村政
策的基石，是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个制度不会改变。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规定了土地承
包经营期为15年，1993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明确了15年承包期到期后延长至30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
关于土地承包期限的表述是“长久不变”，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政策的基石，动摇不得。第二，这是
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家庭经营符合农业产业特点和生产力水平，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
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既适应小规模农业生产也适应大规模农业经营，是适应性很
强的农业经营形式。家庭经营并不妨碍发展现代农业。它既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能适
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已有许多成功的探索。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家庭经营为主
体，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机服务组织、专业合作社、农场等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机制已经逐
步形成。第三，这是保持农村稳定和谐的必然要求。土地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不仅是最重要
的农业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特别是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大量农
民外出打工，在城乡双向流动，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民有了稳定的土地承包
权，才能进退都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外出有活干，就把地转给别人种，出去打工；在外干不下去，就
回来种地。这在农民外出务工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比较适应农民心有顾虑、注重退路的实际要求。 第
四，这是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紧迫要求。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和农业集约化发展
，通过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发展适度规模的种田大户，提高农业竞争能力，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
稳定并长久不变，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亮点，在政策表述上是一个新的提法，在政策指向上有重大发展
。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上，强调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比以前提的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更进了一步，不仅蕴涵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政策和法律，给
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加切实有力的制度保障，而且包含了要通过完善土地承包权益，使土地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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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

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更加充分、更加彻底，更好地实现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政策导向。在稳定土地
承包关系上，明确发出了“保持稳定”和“长久不变”的政策信号，就是指无论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
期内，还是到期以后，承包关系都要保持稳定，不能随意改变，真正给农民吃下长效“定心丸”，为
农业稳定发展、农村和谐稳定提供基本经营制度保护。值得强调的是，农业规模经营有多种形式。扩
大土地经营规模只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一种形式，不能简单用经营土地规模大小来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
的高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靠集中土地搞规模经营的路子，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近年在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表明，发展产业化经营、专业合作和社会
化服务等，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有效形式。总之，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
充分证明，农村现有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广大农民意愿，既适应传统农业，也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作出赋予广大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重大决策的同
时，特别提出，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并提出了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等具体
要求。这一明确规定告诉我们，必须以对历史、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始终绷紧耕地保护这根
弦，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关系我国粮食安全，关系十几亿人民的
吃饭问题。粮食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国
际粮食供求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我国粮食市场仍能保持稳定，实属不易。然而，我国人均耕地少、优
质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少，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优质耕地只占全部耕地的1/3，耕地
后备资源60％以上分布在水源不足和生态脆弱地区。我国人口众多，要让其他国家来解决我国人民的
吃饭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才能
确保我国十几亿人民的吃饭安全无虞。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是确保我国经济安全、推动我国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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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乡统筹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
要途径。亿万中国农民正在享受着免除农业税、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个
个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和谐社会正在神州大地呈现出绚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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